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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有效防弊，台水公司政風單位正擬訂「年度防弊措施實施計畫」，對於與民眾接觸密切、採

購、經管財物等各項易滋生弊端業務，將定期查核控管；另政風單位亦定期評估整體業務運

作狀況，針對問題或癥結分析，研擬具體改善措施，並定期追蹤及檢討執行成效，以防杜貪

瀆案件之發生。 

三、台水公司已函請各所屬單位加強員工考核，若員工疑涉有風紀或不適任等情事，除應儘速依相

關規定處理外，並調整其職務或採取相關之防弊處置。另對高階職務陞遷，增加候選人之品

德查核與考評機制，並配合修正「職員辦理陞遷應行注意事項」之規定，經查核及考評結果

優良者方予以升任。又政風單位將依據「政風查處工作手冊」及「違常員工預警資料建置列

管計畫」，落實對貪瀆不法案件之蒐集提報與風險控管，對「機關廉政風險評估」提列之風

險顧慮人員，將加強查核渠等之業務執行及品操狀況，以利於防弊、提升人事控管效率及提

供首長用人之參考。 

四、另台水公司刻正修訂內部控管制度，並參考本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之內部控制有效性判

斷項目，納入內部控制並定期檢視。為落實並強化廉政風氣與採購倫理，已修正「員工考核

獎懲實施要點」相關規定，針對員工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者，訂定明確懲處標準。倘員工

發生貪瀆或違法失職案件時，政風單位即會同相關業務單位分析檢討，對於案情重大者，將

提報該公司廉政會報討論，以杜絕類似案件再發生。此外，亦將加強對於違常人員不法事證

之發掘與查證，若確實有具體不法且不當之行為，將循行政程序送檢調機關偵處。 

（二十六）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台電公司興達電廠 3、4 機煙囪彩繪

及修繕工程採購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3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5-1063） 

呂委員就台電公司興達電廠 3、4 機煙囪彩繪及修繕工程採購案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

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台電公司興達電廠 3、4 號機煙囪於 74 年 1 月建造完工，曾於 85 年採用攀爬吊掛施工方式辦

理煙囪局部修繕工程，嗣於 97 年發現煙囪本體及鋼構銹蝕，依據「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」

等規定，經台電公司評估決定採搭設「系統工作架」方式施工，預估經費為 1.16 億元，依台

電公司內部權責劃分規定授權由興達電廠自行核定，於 99 年 9 月 7 日以 1.02 億元決標。 

二、由於本案引發外界質疑浪費公帑，經濟部已督促台電公司進行檢討改善如次： 

(一)辦理採購應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，審慎訂定投標廠商之「特定資格」，另將本

案例納入政府採購法座談會或教育訓練之錯誤態樣宣導重點。 

(二)本標案共計 5 家廠商投標，開標後發現 4 家為不合格標，僅剩 1 家符合招標文件，查本

院工程會解釋令及政府採購法規定，招標單位得不續予開標決標。興達電廠於本標案開

標時，未發現有顯著圍標情形，爰續予開標決標，惟事後遭檢舉疑似部分廠商涉及圍標

，經重新檢視投標文件，興達電廠已將疑涉圍標廠商移送檢調單位偵辦。未來若發現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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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情形，將依本院工程會解釋令，不予開標決標。 

(三)辦理 5,000 萬元以上之非定期工程，應擬具計畫書及進行跨部門審查，必要時應邀請外部

專家參與審查，以提升工程成案決策過程之周延性；另針對授權金額以下之採購案件，

亦納入採購分層負責及授權作業查核機制抽查範圍內，特別針對接近授權金額之案件，

將視個案特性列為優先查核案件。 

(四)採購前應詳實估算各項工程數量，若需實際施工後方可確認數量者，應於採購前辦理試

作，俾提高估計值之準確性；若精確估算工程數量有實質困難者，應優先採實作實算方

式計價。另為避免監造單位包含規劃設計工作，卻無相關短估、漏列項目之罰則，將依

照標準契約條款，將短估、漏列工項納入罰則。 

（二十七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無障礙計程車費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2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5-1057） 

李委員就無障礙計程車費率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據「公路法」第 42 條規定，汽車運輸業之客貨運運價，由汽車運輸業相關之公（工）會按

「汽車運輸業客貨運運價準則」共同擬訂，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。汽車運輸業之運價

訂定涉及汽車運輸業之經營及消費者權益，應因地制宜由各地公路主管機關踐行上述規定程

序；另依據「汽車運輸業客貨運運價準則」第 11 條規定，汽車運輸業營運成本重估及運價調

整，遇有特殊情形時不受每兩年檢討一次之限制。 

二、考量無障礙計程車係屬計程車營運市場之一環，其推動係提供行動不便者另一種交通工具，具

更多行動自主之選擇，與復康巴士屬於社會福利之本質有所不同。為使無障礙計程車順利推

動，本部已函請各地方政府依據前揭規定核定公告無障礙計程車運價，有意經營無障礙計程

車之業者，得依據前揭規定檢討營運成本及合理運價；惟倘地方政府給予行動不便者搭乘無

障礙計程車費率優惠，並對駕駛人補貼其差額，本部亦予尊重。 

（二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其邁就經濟弱勢者國民年金保險欠費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1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5-1049） 

陳委員就經濟弱勢者國民年金保險欠費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國民年金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29 條規定，被保險人或曾參加本保險者，於年滿 65 歲時，

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。惟按本法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略以，被保險人如有欠繳保險費

期間不計入保險年資情事（即逾 10 年的欠費不計入保險年資情事）、領取相關社會福利津貼

或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，不得選擇 A 式【即（月投保金額×保險年資×0.65%）


